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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泛而論，主權財富基金（或稱主權基金）是由政府擁有，用於投資外國實體或

金融資產的基金。積極尋求重返白宮的川普，在二○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，

大力倡議設立美國主權基金，並於上任後立即（二○二五年二月三日）簽署行政

命令，指示財政部長與商務部長，於九十天內提交創建美國主權基金的計畫。 

 
根據最新報導，初步計畫已於五月初提交，但部分內容被白宮退回，顯示美國主

權基金的設立，或將面臨進程的延宕。 

 
在台灣，是否應設立主權基金的問題，長期以來也一直為各界所關注。 

 
二○○八、二○○九年間，台灣整體經濟遭受金融海嘯的嚴重衝擊。當時，由副

總統蕭萬長召集的「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」提出建議，台灣應設立主權基金。而

後，二○一六年，國發會委託金融研訓院進行「我國成立主權基金之可行性研究」，

結案報告也認為台灣應設立主權基金。二○二三年，兩位在野黨立委聯手提案修

法成立台灣主權基金，共獲得朝野共六十二位立委連署支持。 

 
然而，推動台灣成立主權基金的努力為何屢屢無法成功？答案顯而易見—中央銀

行的強烈反對。 

 
作為銀行的銀行與國家的銀行，中央銀行除了負責發行貨幣、維護幣值、穩定物

價並促進國家經濟與金融發展外，還肩負著管理外匯存底的重要責任。有關設立

主權基金所需的資金來源，往往涉及動用外匯存底的提議，這對於央行而言，無

異於挑戰其法定職責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。因此，在央行的掣肘制約下，台灣設

置主權基金的構想屢屢無法開展，空有努力，但皆未能實現。 

 
近日，隨著川普積極推動美國主權基金的態度，向來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台灣政壇，

對於台灣是否應設立主權基金的討論，似乎出現了微妙的變化。行政院長卓榮泰

在月初的立法院答詢中明確表示，政府將以「積極」與「正面」的態度，參考國

際經驗，全面評估台灣成立主權基金的可行性。此番表態，顯示出賴政府推動台

灣主權基金的勢頭，已然初步成型。 

 
在後續討論中，如何籌措財源，無疑是關鍵核心。從全球經驗來看，主權基金的

資金來源相當多元，常見的包括天然資源收入、財政盈餘、民營化收入與外援等。



然而對於台灣，外匯存底無疑是最為合理且絕對可行的資金來源。 

 
我國外匯存底金額近六千億美元，近幾年排名高居全球第四；外匯存底占國內生

產毛額的比率超過七成，遠遠高於外匯存底金額最高的中國與次高的日本。長久

以來，外匯儲備的運用效率低，備受外界批評；每年約百分之二、三的報酬率，

約當等於物價上漲率，並不符合資金運用效率性。 

 
建議比照同樣是高外匯存底的亞洲國家，如新加坡與香港等，以超額外匯存底作

為財源，成立台灣主權財富基金。具體而言，應制定基金專法，由財政部以發行

特別公債的方式，向央行購買外匯存底，以取得首批資金來源，設置以提升財政

穩定與韌性為目的之主權基金。 

 
由於央行盈餘必須繳庫，特別公債並無須支付利息，在一般行政上，不會有債務

支出的負擔；債券到期不贖回，轉換為新債，不會有債務還本的壓力。另一方面，

政府以發債方式取得外匯存底，淨資產的部位不變，且基金具自償性質，特別公

債的舉借額度，不須列入債限，不會有債務破表的疑慮。 


